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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会计师执业权利是指会计师事务所及其注册会计

师在执行审计业务中享有的权利，是注册会计师执行审计业

务的基本保障，是注册会计师拥有的基本职权。权利和义务是

法律规范的核心内容，《注册会计师法》应该是一部规范注册

会计师执业行为和保障注册会计师执业权利的法律，其最核

心的规范是注册会计师的执业权利和执业义务。现行《注册会

计师法》以义务为本位，规定了较多的注册会计师的义务和责

任，却很少规定注册会计师的执业权利，不但起不到保障注册

会计师执业权利的作用，而且无法保证注册会计师的执业质

量。笔者认为，《注册会计师法》在明确注册会计师义务的基础

上应该以权利为本位，成为注册会计师执业权利的保障法；同

时规定必要的权利救济途径，以保障权利的实现 。

注册会计师执业权利主要包括独立执业权、调查取证权、

拒绝出具报告权、独立发表审计意见权和获取报酬权五项。

一、独立执业权

注册会计师的独立执业权是指注册会计师执行审计业务

不受任何单位（包括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企事业单位等，下

同）和个人的干涉。具体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

1. 注册会计师在开展审计业务时实施哪些审计程序，应

该根据执业准则和职业判断自主决定，不受任何单位和个人

的干涉。任何单位和个人不能随意要求注册会计师增加、删减

或者变更审计程序。

2. 注册会计师有权根据执业准则的规定和委托人的要

求决定审计内容，有权拒绝其他单位和个人随意增加审计内

容的要求。实践中有的地方政府部门要求注册会计师无偿为

被审计单位代办企业年检、代办贷款卡年检，要求注册会计师

为被审计单位编制各种报送监管机构的报表等，这都是对注

册会计师独立执业权的干涉。

3. 注册会计师有权根据执业准则的规定出具审计业务

报告，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随意指定审计报告内容和格式，

更不得要求和示意注册会计师出具不实报告。实践中，部分地

方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要求注册会计师执行工商年检审计业务

时按照其规定的内容和格式出具“实收资本专项审计报告”，

部分地方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要求注册会计师按照其规定的内

容和格式出具验资报告，这都是对注册会计师独立执业权的

严重干涉。

4. 注册会计师有权根据物价部门规定的收费标准与被

审计单位协商收取审计费用，其他单位和个人无权干涉。实践

中有的地方政府以各种名义要求注册会计师降低收费，这是

干涉注册会计师独立执业权的行为。

《注册会计师法》第 6条虽然规定会计师事务所及其注册

会计师依法独立、公正执行业务，受法律保护，但是该规定操

作性不强，在实践中难以保障注册会计师的独立执业权。笔者

认为，《注册会计师法》应该明确规定“注册会计师执行审计业

务不受任何单位和个人的干涉”，同时规定非法干涉注册会计

师执业的单位和个人应该承担的法律责任。

二、调查取证权

注册会计师调查取证的对象包括委托人和被审计单位、

其他单位和个人。注册会计师执行审计业务时应该有权要求

委托人和被审计单位提供会计资料和有关文件，查看被审计

单位业务现场和设施，要求委托人和被审计单位提供其他必

要的协助，有权向其他有关单位、个人函证、询问或查阅、复制

与审计有关的资料。

1. 委托人和被审计单位有提供资料的义务和责任。《注

册会计师法》第 17条规定：注册会计师执行业务，可以根据需

要查阅委托人的有关会计资料和文件，查看委托人的业务现

场和设施，要求委托人提供其他必要的协助。由于委托人和被

审计单位不一定是同一主体，笔者认为该条规定中的“委托

人”应该修正为“委托人和被审计单位”。《公司法》第 171条规

定：公司应当向聘用的会计师事务所提供真实、完整的会计凭

证、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及其他会计资料，不得拒绝、隐

匿、谎报。但其没有规定被审计单位故意不提供有关会计资料

和文件时的法律责任。而根据《注册会计师法》第 20条的规

定，委托人故意不提供有关会计资料和文件的，注册会计师应

该拒绝出具审计报告。相关规定不对被审计单位这种限制审

计范围的行为予以制裁，却规定了注册会计师拒绝出具审计

报告的义务，这对注册会计师是很不公平的。

由于委托人和注册会计师之间是一种委托合同关系，被

论注册会计师的执业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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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认为，为了提高注册会计师审计质量，《注册会计师法》应该赋予注册会计师独立执业权、调查取证权、拒

绝出具报告权、独立发表审计意见权和获取报酬权等五项执业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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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单位故意不提供有关会计资料和文件而导致委托合同无

法履行的，建议《注册会计师法》在修改时规定委托人应该承

担违约责任，提高委托人督促被审计单位配合注册会计师审

计的积极性。

2. 其他单位和个人有提供资料的义务和责任。注册会计

师因未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而出具了不实审计报告的，

需要对社会公众负责（利害关系人可以要求出具不实审计报

告的会计师事务所承担侵权赔偿责任），但是法律却没有授予

注册会计师必要的、向包括利害关系人在内的其他单位和个

人调查取证的权利（执业准则规定，注册会计师实施函证时

要以被审计单位名义发询证函，到有关单位查询资料也要

被审计单位协助，后任注册会计师与前任注册会计师沟通应

当征得被审计单位的同意等），这对注册会计师是不公平的。

《注册会计师法》应该规定其他单位和个人配合注册会计师函

证、询问的义务和允许注册会计师查阅、复制与审计有关的资

料的义务，以保障注册会计师实施审计程序、获取审计证据的

权利。

三、拒绝出具报告权

《注册会计师法》第 20条规定：注册会计师执行审计业

务，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拒绝出具有关报告：淤委托人

示意其作不实或者不当证明的；于委托人故意不提供有关会

计资料和文件的；盂因委托人有其他不合理要求，致使注册会

计师出具的报告不能对财务会计的重要事项作出正确表述

的。委托人存在《注册会计师法》第 20条规定的情形的，注册

会计师认为不必拒绝出具审计报告的，也可以考虑出具“非无

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例如委托人示意注册会计师作不实或

者不当证明的，注册会计师可以通过解释、沟通来说服委托人

取消非法要求；委托人故意不提供有关会计资料和文件的，属

于审计范围受到限制的情况，注册会计师可以根据限制程度

出具保留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委托人有其他

不合理要求，可能是由于注册会计师与委托人在会计政策的

选用、会计估计的作出或财务报表的披露方面存在分歧，注册

会计师可以在报告中予以指明。

《注册会计师法》第 20条要求注册会计师拒绝出具审计

报告，错误地把权利规定成义务，限制了注册会计师的权利、

增加了注册会计师的义务。《注册会计师法》应该将“应当拒绝

出具有关报告”修改为“有权拒绝出具有关报告”，授予注册会

计师拒绝出具报告的权利。

四、独立发表审计意见权

作为项目负责人的注册会计师有权按照执业准则的规定

和职业判断决定发表什么类型的审计意见，决定出具标准无

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

告、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或者是无法表

示意见的审计报告，决定审计报告上强调哪些事项和披露哪

些事项。

职业判断的客观存在及注册会计师在专业知识、职业技

能、职业价值观、道德素质与态度上的差异，导致不同注册会

计师对同一被审计单位的同一事项依据相同的审计证据可能

得出不同的审计结论（即审计意见），但是法律法规不允许出

具不同结论的审计报告 。《注册会计师法》应该赋予项目负责

人对审计意见的决定权，审计项目组内部、项目负责人和主任

会计师有不同审计意见的，应该根据会计师事务所内部政策

和程序解决意见分歧；无法统一意见的，主任会计师有最后决

定权，由主任会计师在审计报告上签字并承担法律责任，项目

负责人有权在审计工作底稿上说明不同意见并拒绝签字。

虽然注册会计师执行审计业务是根据委托合同进行的，

注册会计师也需要对拟发表的审计意见与被审计单位进行

沟通，但是在发表审计意见上注册会计师有最后的独立决定

权，不受委托人和被审计单位的指使，也不受被审计单位同

意与否的约束。因为意见类型导致审计报告不为使用者认可

的，不能认为注册会计师构成违约，委托人仍然应该支付审计

费用。

审计报告使用者不得干涉注册会计师发表审计意见（这

也是注册会计师独立执业权的内容）。实践中报告使用者干涉

注册会计师出具审计意见的情形十分普遍，例如银行等金融

机构要求会计师事务所出具标准审计报告，不接受非无保留

意见的审计报告；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不允许注册会计师在验

资报告说明段中说明注册资本及实收资本确认方面的异议，

也不接受非无保留意见的工商年检审计报告；税务机关不允

许注册会计师在审计报告中反映被审计单位多缴纳或少缴纳

税款的情况 。

五、获取报酬权

注册会计师执行审计业务是营利性活动，有权获得合理

的报酬（审计费用）。审计业务是注册会计师的主要业务，收取

审计费用是注册会计师的重要权利。《注册会计师法》第 20条

规定了注册会计师应当拒绝出具审计报告的三种情形，执业

准则多处规定了注册会计师应该解除业务约定的情形。由于

被审计单位会计核算混乱、内部控制制度无效等原因，是否解

除业务约定是注册会计师经常需要面对的抉择。由于当前的

审计市场是买方市场，委托人和被审计单位处于强势地位，委

托人委托注册会计师审计时不但不预付审计费用，还要迫使

注册会计师降低收费，一般要等注册会计师出具审计报告后

再支付审计费用。如果注册会计师出具的非标准审计报告不

为使用者认可，委托人必定拒绝支付审计费用。注册会计师在

出具审计报告前就解除业务约定的，委托人更加不可能给予

任何报酬或者补偿了。因此，在法律上确定和保障注册会计师

的获取报酬权是很有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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